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事项变更申请模板
关于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的请示
国家密码管理局：
我单位于近期发生了XX等事项变更，按照《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特此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附件：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事项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xx年xx月xx日

（联系人及电话：xxx，xxx）

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事项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许可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限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变  更  内  容

	变更事项
	变更时间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XX年XX月XX日
	示例：ABC公司
	示例：XYZ公司

	法定代表人
	XX年XX月XX日
	示例：赵某某
	示例：王某某

	电子认证服务系统
	XX年XX月XX日
	示例：电子认证服务系统（V2.0），地址：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XX房间。
	示例：1：电子认证服务系统（V2.0），地址：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XX房间。

2：电子认证服务系统（V3.0）（含证书认证密钥管理系统），地址：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XX房间。

	
	
	
	

	变更情况说明

	简要说明申请变更的原因和情况，并附相关材料。若未按照《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管理办法》规定在30内办理变更手续的，请说明原因。
机构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交变更申请表、相应材料（如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和《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复印件。
机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交变更申请表、相应材料（如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情况介绍（包括出生日期、籍贯、学历、政治面貌以及参加工作后至今的工作经历情况），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http://zxgk.court.gov.cn）和《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复印件。

电子认证服务系统等设备设施发生变化，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安全或者新建、搬迁电子认证服务系统的，应当提交变更申请表、电子认证服务系统相关技术材料和标准符合性自评估报告（见公布的电子认证服务系统技术材料和标准符合性自评估报告模板），同步提交《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复印件。电子认证服务系统系统搬迁后，系统名称应当不发生变化。新建电子认证服务系统的，应当说明新建系统根密钥的产生方式、是否需要接入国家电子认证信任源，新建系统与现用系统之间的运行关系。

其他变更情形的，应当提交变更申请表和相关材料。


注：1.向国家密码管理局同步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许可事项变更涉及许可证书载明内容变更的，申请单位应在领取更新后的许可证书时同步将旧版许可证书交回密码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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